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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来，在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的框架内，已多次表明有必要更深入、更广

泛地讨论数字环境中艺术家和表演者的版权议题。成员国提交的文件以及委员会委托开展的经济影响

研究和讨论小组所提供的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明确指出在数字环境中保障创作者、作曲家、艺术家

和表演者的版权及相关权所面临的困难。 

在 2015 年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GRULAC）提交了一份文件

（SCCR/31/4），其中载有对这一问题的法律分析以及关于更深入分析数字环境对版权影响的建议。在

今年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会议上，GRULAC 再次就此问题提交了一份文件，并呼吁成员国和秘书处寻求解

决方案（SCCR/43/7）。还提交了载有相关证据和数据的研究报告：Castle-Feijoo：《数字音乐市场

中的艺人研究报告：经济和法律考虑》（SCCR/41/3）；以及 Cobo：《拉丁美洲音乐市场》（SCCR 

42/V1）。 

GRULAC 认为，由于其在艺术家和表演者的创作、生产、管理、营销、共享和报酬方面的不断演变

和技术进步，数字环境中的版权，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值得作为委员会议程中的长期议题开展进一

步讨论。根据在 SCCR 前几届会议上提交的两份文件（SCCR/31/4 和 SCCR/43/7），GRULAC 向委员会提

交了这份关于数字环境下版权工作计划的提案，以有关该议题的研究和辩论为重点，并认识到辩论的

复杂性和各种现有立场。因此，我们建议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但并不意味着对任何问题持有

偏见，或承诺采取某种特定立场。 

背景 

2015 年，GRULAC 提交的文件建议就数字服务中作品（包括表演）保护的法律框架、在数字环境中

使用受保护材料的公司和企业的作用、其做法和透明度以及向持有者支付版权和相关权费用问题开展

分析和讨论。还主张就数字环境中版权及相关权的管理达成共识。2015年至 2023年，秘书处提交了以

下研究报告：《拉丁美洲音乐市场》（SCCR/41/4）；《数字音乐市场中的艺人研究报告：经济和法律

考虑》（SCCR/41/3）。这些研究强调了创作者和艺术家以及版权和相关权持有者在数字环境中遇到的

问题。总之，现状是谈判中严重不对等、标准格式合同、缺乏透明度，以及作品和表演的使用费报酬

偏低，特别是与公众欣赏这些创作为平台带来的收入相比。上述研究中发现的不平衡现象在新型冠状

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间更加严重，这清楚地表明，对数字环境中受保护作品和表演以及由此产

生的新商业模式缺乏有意义的讨论，这直接影响了拥有版权和相关权的艺术家和创作者。 

事实证明，20世纪 90年代的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包括相关的“总括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大

型全球服务提供商占主导地位、按需服务兴起、基于第三方提供内容的平台和最近的人工智能（AI）

所带来的挑战。成员国的法律和机构对数字环境的监管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无法为版权和相关权提供

必要的平衡和保护。 

工作计划 

本工作计划建议开展的活动与委员会的授权有关，并受到导言中提及的文件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

启发。本工作计划获得批准后开展的行动和研究成果，可为委员会关于数字环境中的版权议题开展的

下一步工作提供指导，但不一定会促进成员国对讨论要点的理解。 

作为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建议在委员会未来的会议上就以下专题开展研究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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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者和艺术家与全球大型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关系。对所采取的市场做法进行研究，包括权

利转让和让渡的规则，并分析在向使用互联网的普通公民提供和推荐内容以及在作品、表演

和创作的报酬标准方面的透明度。 

• 人工智能和监管方面的挑战，包括研究关于工具培训和版权之间关系的市场做法和监管解决

方案、授权规则和使用补偿、语音和图像权转让规则，以及讨论在成员国主管局就人工智能

生成的作品进行自愿登记问题，以及为这些作品分配识别标志的重要性。 

• 为在数字环境中利用艺术家和创作者的作品和表演而向其提供报酬的适当方式，探讨不同的

解决方案和法律替代方案，以保证在数字利用之前的阶段支付权利许可和转让费。 

• 由于谈判关系的不对等，在创作者和表演者与平台、内容聚合商和整个行业之间的谈判中设

立最低保障。开展案例研究和国际比较以分析不同的保护模式。建立机制，确保在合同不利

时可以重新谈判。 

• 就有关数字环境中版权及相关权的公平报酬权建立一个可能的国际法律框架进行辩论和研

究，但不预先判断其性质以及如何收取和分配。 

• 关于数字环境中作品和表演版权及相关权使用费收支现状的经济研究。 

• 研究和制定在数字环境中使用技术手段保护作品和表演的实用指南。 

• 审查和评估国家或地区关于数字环境中任何类型作品权利问题的解决方案。 

• 促进关于数字市场中音像作品和视觉艺术的监管和保护的研究。 

为了在推进这一议程方面取得进展，还建议成员国在委员会的框架内，在产权组织的技术和财政

支持下，就上述专题开发相关工具、示范法参考资料和教育指南。 

除了这些研究之外，我们还建议秘书处在成员国的指导下，鼓励其技术领域和内部部门遵守以

“基于成员国”的方式开展工作的要求，并建议这些技术领域提交与数字环境中的版权工作计划范围

有关的活动成果，供委员会审查。 

工作计划日期 

建议在委员会会议之前至少举行一次地区技术工作会议，以讨论研究结果，并酌情提出相关意

见。这将涉及在拟议领域工作的地区版权局和专业人员的参与。 

2024-SCCR/45 

• 对所采取的市场做法进行研究，包括权利转让和让渡的规则，并分析在向使用互联网的普通

公民提供和推荐内容以及在作品和表演的报酬标准方面的透明度。 

 2024 年编制，在 SCCR/46 上提交报告（2025 年 4 月）。 

• 人工智能和监管方面的挑战，包括研究关于工具培训和版权之间关系的市场做法和监管解决

方案、授权规则和使用补偿、语音和图像权转让规则，以及讨论在成员国主管局就人工智能

生成的作品进行自愿登记问题，以及为这些作品分配识别标志的重要性。 

 在 SCCR/45 上讨论（2024 年 4 月）——2024 年底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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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SCCR/46 和 47 

• 关于数字环境中作品和创作版权及相关权使用费收支现状的经济研究。 

 2024 年完成/在 2025 年 4 月的 SCCR/46 上提交研究报告。 

• 为在数字环境中利用艺术家和创作者的作品和表演而向其提供报酬的适当方式，探讨不同的

解决方案和法律替代方案，以保证在数字利用之前的阶段支付权利许可和转让费。 

 SCCR/46，2025 年 4 月 

• 审查和评估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关于数字环境中任何类型作品权利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

关于公平报酬权以及报酬收取和分配的规定。 

 SCCR/46，2025 年 4 月 

• 由于谈判关系的不对等，在创作者和表演者与平台、内容聚合商和整个行业之间的谈判中设

立最低保障。开展案例研究和国际比较以分析不同的保护模式。建立机制，确保在合同不利

时可以重新谈判。 

 SCCR/47，2025 年 11 月 

• 评估是否有可能就建立一个有关数字环境中版权及相关权公平报酬权的国际法律框架的必要

性展开讨论，但不预先判断其性质。 

• 研究和制定在数字环境中使用技术手段保护作品的实用指南。 

• 促进关于数字市场中音像作品和视觉艺术的监管和保护的研究。 

 SCCR/47，2025 年 11 月 

[文件完] 


